医疗事故办公室工作职责
1. 受理、调查、处理本区医疗机构发生的三、四级医疗事故争议；

2. 负责对本区医疗机构重大医疗事件过失行为报告的调查；

3. 对移交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程序进行审核；

4. 监督、指导本区医疗机构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的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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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管理权限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；

6. 监督医疗机构对发生医疗事故的责任人的处理；

7. 对全区医疗争议、医疗事故进行统计、汇总、分析并上报；

8. 协调区有关部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方面的工作。
地址：云雾山路39号107室
电话：52064225

邮编：200051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局医疗事故处理办公室
